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_CHINESE.doc | Page        of  8 | RISinterpret | 12-2008  1

 
 

緬因州特殊教育法統一施行細則(MUSER) IX.3.G. 
 

安置於學校管理機構/學校/年級或兒童發展服務中心:       
 
 
別化教育計劃送達家長日期:       
 
 

個別化教育計劃(IEP) 
 
1. 孩子資訊 

      
  

孩子姓名:         會議日期:       

出生日期/年齡:       個別化教育計劃生效日期:        

學校/年級:         個別化教育計劃年度核查日期:         

家長信息:           複評日期:        

州級機構客戶:   是      否  個別化教育計劃修訂日期:       

 個案經理:        

 

2.  殘疾: (MUSER)  VII.2 

 
  自閉症     聾盲症    耳聾 

 發育延遲 (3-5 歲)                         發育延遲（幼稚園階段）  情緒障礙 
 聽力障礙                          智力障礙    多重殘疾(列出相關殘疾類型)  

  
 其他健康損害              肢體損害              言語和語言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              創傷性腦損傷   視力損害(包括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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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姓名:       
 
3. 相關考慮 
 
在為每一位孩子制訂個別化教育計劃時，個別化教育計劃小組應該考慮下列事項 -（MUSER  IX.3.C.IX.3.C ） 
 
 
A. 孩子的優勢:  (見 MUSER IX.3.C.(1)(a)             
B. 家長對提高其孩子教育的擔憂:  (見 MUSER IX.3.C.(1)(b)                                                              
C. 對孩子的初期評估或者最近評估的結果:   (見 MUSER IX.3.C.(1)(c)       
D. 兒童在學業、發展和功能性方面的需求: (見 MUSER  IX.3.C.(1)(d)        
 
   

特殊因素的考慮:  個別化教育計劃小組必須  （見 MUSER IX.3.C.(2)  
 

E. 如果孩子的行為妨礙了孩子的學習或者其他孩子的學習，應考慮採用積極的行為幹預和支援措施，或者其他策略來糾正該行為。見 MUSER  
IX.3.C.(2)(a) 
 
如果不需要，請打勾    如果需要，請注明個別化教育計劃(IEP)的什麼部分需要做出應對。       
 
F. 如果孩子英語能力有限，根據孩子在個別化教育計劃方面的相關需求，來考慮孩子的語言需要。見 MUSER IX.3.C.(2)(b)  
 
如果不需要，請打勾    如果需要，請注明個別化教育計劃(IEP)的什麼部分需要做出應對。      
 
G. 如果孩子失明或者有視覺障礙，指令需要採用布萊葉盲文的形式，並在平時採用布萊葉盲文。除非個別化教育計劃小組在評估孩子的讀寫能力、需

求、以及適當的讀寫材料（包括評估孩子未來使用布萊葉盲文指令或者布萊葉盲文的需要）後，得出布萊葉盲文指令或者布萊葉盲文不適合該孩子的結

論。見 MUSER  IX.3.C.(2)(c)  
 
如果不需要，請打勾    如果需要，請注明個別化教育計劃(IEP)的什麼部分需要做出應對。      
 
H. 考慮孩子的溝通需求。如果孩子耳聾或者有聽力障礙，考慮孩子的語言和溝通需求，並按照孩子的語言和溝通方式和學業成績水準，考慮孩子同伴

和專業人員直接溝通的機會；以及考慮包括按照孩子的語言和溝通方式向其直接發佈指令等機會在內的各種需求。見 MUSER  IX.3.C.(2)(d) 
 
如果不需要，請打勾    如果需要，請注明個別化教育計劃(IEP)的什麼部分需要做出應對。      
 
I. 考慮孩子童是否需要輔助性技術設施或者服務。見 MUSER IX.3.C.(2)(e) 
 
如果不需要，請打勾    如果需要，請注明個別化教育計劃(IEP)的什麼部分需要做出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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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姓名:       

 
4. 目前的學業成績和功能性表現。見 MUSER  IX.3.A.(1)(a)(i)&(ii) 
關於目前學業成績和功能性表現的聲明 
 
      
孩子的殘疾如何影響孩子在普通教育課程中的參與和進步，或者，就學齡前兒童而言，如適用，殘疾如何影響孩子參與適當的活動: 
      

 
5. 年度目標 

 
可度量的年度目標，包括為滿足孩子因殘疾引起的需求而設計的學業目標和功能性目標，以促使孩子能參與普通教育課程並獲得進步。並滿足孩子因殘疾而產

生的其他各項教育需求，同時還要衡量孩子為完成年度目標而獲得的進步。見 MUSER IX.3.A.(1)(b)&(c) 
 
對於 9-12 年級的孩子，每一個孩子除了應達到根據 20-A-MRSA § 4722 & MUSER  IX.3.A.(1)(b)(iii) 規定的、適用於所有中學生的任何文憑要求外，個別化教
育計劃還應反映成功達到學習成果系統內容標準的各個單一目標。  
 
                                 

 

可度量的年度目標 

*1,2,3,4 

僅適用於學齡前兒童

 

如何衡量目標 

 

**進步 

      
 

 

      
 
 

            

 
*在本欄中注明該目標是否與幼稚園轉移銜接相聯繫，並使用下列數位代碼標明與其相關的專案: 

1. 在兒童發展服務中心延長個別化家庭服務計劃   3. 轉移準備/調整 
2. 專案訪問                                      4. 技能評估 
 

** (對照年度目標，按進步代碼，在下列添加描述) 
1.       
2.       
3.       
4.       
5.       
6.       

 
隨附一份家長聲明，說明何時可以提供反映其孩子為達到年度目標而獲得的進步的週期性報告。見 MUSER  IX.3.A.(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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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姓名:       
 
6. 短期目標 

 
僅適用於使用與替代成績標準相適應的替代評估方案的殘疾孩子，是一份對於基準和短期目標的描述。MUSER IX.3.A.(1)(a)(iii)  

   
短期目標 

 
此學童……將在……時間， 通過……評估方法 ，到……時候                               

 
 
                    *進步 

                          

      
 

                    

      
 

                    

      
 

                    

*(學校管理機構需要自己添加為達到目標所獲得的進步的描述)        

 
7.  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 見 MUSER IX.3.A.(1)(D) &  IX.3.A.(1)(G) 

 

特殊教育服務 負責職位 地點 頻次 期限 

開始/結束日期 

特別設計的指令                         

顧問諮詢                         

言語表達、語言服務                          

教師的個別輔導服務                         

延長學年服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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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姓名:       
 
 

相關服務 負責職位 地點 頻次 期限 

開始/結束日期 

言語表達、語言服務                         

職業治療法                         

物理治療法                         

社工服務                         

交通                         

其他                         

 
8. 在可行的基礎上，根據同行客觀的研究評議，為孩子提供輔助器材和服務。或者以孩子的名義，以及計劃修訂的聲明或以向學校管理機構工作人員的援助

形式，為孩子提供輔助器材和服務，使孩子可以向完成目標邁進、去參與普通教育課程並獲得進步、去參加課外體育活動和其他課外活動、去學會並參加其他

殘疾和非殘疾兒童的活動。見 MUSER  IX.3.A.(1)(D) & (G) 
 

  

輔助器材和服務、計劃修訂及/或

對學校管理機構工作人員的援助 負責職位 地點 頻次 

期限 

開始/結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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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年齡:       

 
9. 最少限制環境 
 
如適用，對孩子在何種程度上不與非殘疾孩子一起參加普通課程、課外體育活動和其他課外活動作出的解釋。見 MUSER  IX.3.A.(1)(e) 
      
這個孩子與非殘障的孩子們(典型發育過程的同齡人)在一起的時間比例是多少?       

 
10.  州和地方範圍的評估 
 
在州和地方範圍的評估中，衡量孩子學業成績和功能表現所必需的適合任何個體的適當住宿條件的聲明。見  MUSER IX.3.A.(1)(f)(i) 
      
 
 
如果個別化教育計劃小組確定，需要對州或者地區範圍內採用的衡量孩子成績的特定評估方法使用替代方案，需要對孩子不能參加常規評估以及為何所選的特

定評估方法適合該孩子作出解釋。見 MUSER  IX.3.A.(1)(f)(ii)(I)&(II) 
 
      

如果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計劃不需要第 11 章節、中學畢業後的轉移銜接和第 12 章節、法定成年年齡，不需要再繼續下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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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姓名:       
 

11a-e. 中學階段轉銜 (Secondary Transition) 
 
11a. (如果孩子沒有列席，必須填寫完整) 
 
如果會議的目的是考慮孩子中學轉移銜接的需求，或者中等教育畢業後的目標，以及為協助孩子完成上述目標而需要的轉移銜接服務，但是孩子沒有參加會

議，記錄所採取的措施，確保孩子的傾向和興趣得到了考慮。見 MUSER Section VI.2.C.(3)(d) 
      
 
確保在孩子 14 歲時，或者，如由個別化教育計劃認定合適，14 歲以下也可以，個別化教育計劃開始按照與年齡相符的轉移評估，制定第一個合適的、且可度

量的中等教育後的目標， 此後，每隔一年更新該目標。 
 

11b. 孩子中等教育畢業後目標 11c. 完成與年齡相符的轉移評估  
培訓/教育 

 

 

 

      

雇用狀況 

 

 

      

獨立生活技能 

(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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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姓名:       
 
 
…以及為協助孩子完成上述目標需要的轉移銜接服務（包括課程學習）。見 MUSER  IX.3.A.(1)(i) & (ii) 
每年對孩子的課程學習進行更新：（針對 14 歲以上的孩子，直到孩子獲得了常規教育畢業文憑或者其年齡超出殘疾人法規定的範圍）。見 MUSER  
IX.3.A.(i)(ii) 
 
 
 
11d. 課程學習:        
 
 

 
11e. 
 

為協助孩子達到他/她中等教育畢業

後目標而提供的轉移銜接服務 

 

 

 

 

      需求和活動                         指示說明  

  

 

 

   

負責職位/職位 

 

 

 

 

計劃完成日期 

 

相關服務 

 

                        

 

社區經驗 

 

                        

 

雇用狀況 

 

                        

 

畢業後成人生活目標 

 

                        

 

如適用，日常生活技能的獲得 

 

                        

 

如適用，功能性職業能力評估的提供 

 

                        



 

孩子姓名:       
 

12. 法定成年年齡 
 
根據州法律第 18 條，在孩子到達法定成年年齡至少一年前，通知孩子法定成年年齡的到來，並附帶一份聲明，聲明已經告知孩子，在其達到法定成年年齡

時，將把權力轉移給孩子。 
Date child was informed of the transfer of rights 孩子被告知權力轉移事項的日期:        
 
 
2008 年 7 月 29 日更新 
 


